
2022年 1月 12日，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运湘、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杨
建魁、郴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肖功员来到永兴县油麻镇，就黄庭芳烈士墓行政公益诉
讼案办理情况开展“回头看”。 周亚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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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再次念起你们的名字
郴州市检察机关深度监督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血与火的时代，英雄人物和革命烈士，谱写出一篇篇壮丽的民族史诗。 “昨天你用生
命捍卫我们，今天我们用法律保护你。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英烈保护正式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在永兴、宜章、苏仙等检察力量的守护下，英烈纪念设施
和革命旧址修缮一新，黄庭芳、邓中夏、夏明震等一批郴州籍烈士再次被人民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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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
整齐而肃穆的黄庭芳烈士墓
2020 年 12 月，永兴县检察院收到解

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关于永兴县油麻镇
黄庭芳烈士墓保护不善的线索， 随即开
展前期调查。经多方查找资料，联系黄庭
芳烈士后人，详细了解烈士生平事迹。黄
庭芳系早期永兴县农民协会委员长 、中
共永兴支部建立者，1927 年赴耒阳联合
革命力量时被捕，后惨遭杀害。检察人员
实地勘察发现， 黄庭芳烈士墓因疏于维
护管理，杂草丛生 、设施破损 ，周边杂房
颇多， 严重损害了烈士尊严和社会公共
利益。2021 年 1 月，永兴县检察院就永兴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黄庭芳烈士墓保护
不善的不依法履职案立案调查。 同年 3
月， 与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联合向永
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 ，建
议其依法履行职责， 及时对黄庭芳烈士
墓进行修缮。

检察建议发出后， 永兴县检察院及
时跟进监督， 经多方努力，2021 年 11 月
正式启动修缮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全
部完工， 烈士墓一改以往荒芜、 杂乱景
象，变得整齐而肃穆。

宜章：
邓中夏故居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宜章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邓中夏故居存在
无专人专职管理、无防火防盗报警设施、
屋顶漏雨、铭牌字迹掉漆、侧房堆放杂物
等问题， 存在安全隐患且严重影响革命
先驱故居的历史风貌，遂立案调查。该院
协同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一同前往现
场实地勘察、固定证据 ，形成保护合力。
针对保护不当的问题， 该院依法启动公
益诉讼诉前程序， 向宜章县文旅广体局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监管职责、及
时修缮保养文物，防止故居毁损 。 该局
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对指出问题
全盘接收， 及时组织专业文物维修队对
故居进行全面维修， 安装了烟感报警装
置， 配备了干粉灭火器， 聘请了专人管
理。 日前， 邓中夏故居已得到全面大修
缮，文物面貌焕然一新。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驱，邓中夏故居
在 2013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在办理本案时，宜章县检察院
能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及时发现
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运用诉前磋商
和检察建议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
貌焕然一新， 在该县红色资源保护史上
写下厚重一笔。

苏仙：
建立英烈设施保护机制

2021 年 2 月， 苏仙区检察院在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中， 发现郴州市烈士公园、 夏明震烈士
墓、 郴州市烈士碑廊等烈士纪念设施存
在破损现象，妨碍群众瞻仰，不利于维护
英烈形象，侵害了公共利益。 2 月底，苏
仙区检察院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军
事检察院依法向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建议郴州市文
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对相关纪念设施予以
修缮并加强管理。 为让检察建议落地生
根，苏仙区检察院、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 湘南起义纪念馆召开保护红
色 资 源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诉 前 圆 桌 会
议 ，共同磋商红色资源受损的解决办
法 。 会后 ，湘南起义纪念馆等部门已
依照相关法规手续进行修缮 ，并建立
了英烈设施保护机制 ，通过日常检查
与专项督查相结合 ，对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

临武：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破土动工

今年 2 月， 临武县检察院公益诉讼
部门办案人员走访排查英烈纪念设施保
护情况，发现 10 余座散葬烈士墓年久失
修、管理维护不到位。 针对此情况，该院
及时启动英烈纪念设施公益保护程序，
积极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烈士纪念
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对管理保护不到位
的散葬烈士墓开展集中迁移安葬工作。 3月
18日，临武县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在
汾市镇十八岿烈士陵园破土动工。

通过检察公益诉讼助力英烈保护 ，
临武县将十八岿烈士陵园打造成有影响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充分发挥红色资
源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桂阳：
守护英雄烈士 传承红色基因
1934 年 11 月 14 日， 中央红军红三

军团途经方元镇燕塘村，彭德怀、杨尚昆
在王当举大屋召开军事会议， 部署桐梁
桥战役。 数千名红军战士夜宿青石古道
旁的四山禾场和三十担田。 红军长征过
燕塘留下了许多的红色遗址， 燕塘村门
楼就是其中之一。 2018 年 7 月 24 日，中
央红军长征旧址群———桂阳旧址群 (含

燕塘村门楼) 被郴州市政府公布为第四
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桂阳县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
职责中发现， 燕塘村门楼存在多处墙面
被侵蚀、外皮剩落，门楼前堆放杂物等现
象， 严重损害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形
象。 桂阳县检察院与解放军长沙军事检
察院联合印制检察建议书， 向桂阳县文
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公开宣告送达了诉前
检察建议， 并就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了
多媒体示证和释法说理。 相关单位参加
了公开宣告会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
民监督员受邀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参与座
谈。 在公开宣告会上，与会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公开送
达检察建议书的方式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

被建议单位事后积极整改， 将门楼
修缮整理， 并及时将整改落实情况反馈
检察机关。

汝城：
短时间内促烈士纪念设施修复
2021 年 1 月， 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

院与汝城县检察院在开展潇湘红色资源
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中发现， 相关行
政机关对新湖南公园(原汝城烈士公园）
未依法全面履职， 致使公园内存在纪念
碑倾斜、烈士名录碑姓名无法识别、革命
烈士纪念碑墙壁破损等情形。 新湖南公
园位于汝城县城关镇濂溪社区， 属县级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公园内有烈士陵墓、
烈士名录碑、革命烈士纪念碑等设施，是
祭奠缅怀英雄烈士的重要场所和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 诉前磋商
等方式督促监管单位汝城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及管理单位汝城县园林绿化服务中
心全面依法履行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管理职责，对受损设施及时修复。 在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及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的
共同努力下，2021 年底新湖南公园的修
缮工作全部完成。

县级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及时整
修， 从整体上改观了该县英雄烈士纪念
设施的整体面貌， 大大提升了英雄烈士
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功能。 军地检察机关
联合办案， 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共同捍
卫英雄荣光的良好风气， 灵活运用检察
建议及诉前磋商等多种方式督促行政机
关依法履职， 形成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
共同保护英烈权益的格局， 更为保护英
烈聚成了最大合力。


